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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增议案和议案变更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05年5月31日上午9时。
2、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立成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出席6人，代表股份120664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87%。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出席4人，代表股份597700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一）关于2004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

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4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二）关于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关于200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关于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五）关于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

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七）关于无形资产“奇圣胶囊生产技术”进行核销处理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20664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9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3、表决结果：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无形资产“奇圣胶囊生产技术”进行核销处

理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吉林吉人律师事务所郭淑芬律师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吉林吉人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00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和《通化金马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吉林吉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接受了通化金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 2004年度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
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要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指派郭淑芬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05年 5月 31日上午 9时在公司
五楼会议室召开的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并进行了验证。 在此基础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5年 4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通化金马药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第五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在此公告中载明了召开 2004年度股东大
会的时间、地点、内容、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股
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公告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6人，均为 2005年 5月 23日下午交

易日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代表的股份为 1206645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7%。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 4人，
代表的股份为 597700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0.21%。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和本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本所律师审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并按 《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无提出新提案的情形。
五、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

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吉林吉人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郭淑芬

二 〇〇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湘财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世纪证券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湘财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

金销售代理协议，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代理销售湘
财合丰系列行业类别证券投资基金（包括湘财合丰成长基金、湘财合丰周期基金
和湘财合丰稳定基金）、湘财荷银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湘财荷银风险预算证
券投资基金。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11个省、市，14个主要城市的21家营
业网点（详见附表）对所有投资者办理上述各只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以及基金
间转换等业务（注：由于湘财荷银风险预算证券投资基金尚未开始办理基金赎回
以及基金间转换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30至下午3：00（周六、周日和法定
节假日不受理业务）。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开放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可能
有所不同，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规定和公告的时间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55-83199511
公司网址：www.csco.com.cn
2、湘财荷银基金管理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88517979
公司网站：www.xchyf.com
投资者欲了解以上各只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也可致电湘财荷银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851797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hyf.com查询。

特此公告
湘财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5年6月1日
附表：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网点：

附表：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网点
营业部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上海威海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威海路48号民生银行大厦24、25层 方莉 021-53857998 021-53857798
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共和新路1346号 翁月莉 021-66086399 021-66086166
深圳福虹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虹路世贸广场A座26楼、31楼 王杨 0755-83679117 0755-83666446
深圳深南大道中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40层 谢娇 0755-83195996 0755-83195997
广州中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18号明轩文化商城4层 方晶晶 020-87582362 020-87582182

北京光华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丙12号数码01大厦6层
张国江
周晓莉

010-65869293-3002
010-65869293-3001 010-65867691

北京西坝河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七圣庙2号楼恒川广场 厉征 010-84292611 010-84292655
长沙韶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270号锡安中心3楼 张晔 0731-5560868-1160 0731-5797660

岳阳银都大厦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岳阳市银都大厦3层
黎青玲
许源

0730-8220459 0730-8225626

昆明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中路丰园大厦七层 孙妍 0871-6116556 0871-6116568
南京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89号 齐锦海 025-84576522 025-84576513
南昌广场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0号 李冬梅 0791-6267183 0791-6278983
南昌井岗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井冈山大道179号 翁洁萍 0791-8459377 0791-8448028
南昌胜利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胜利路287号 王华 0791-6826123 0791-6807505
南昌民德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372号 胡琴琴 0791-6643060 0791-6622245
新余赣新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新余市赣新路口金融大厦附4楼 胡慧玲 0790-6458822 0790-6437688
抚州大公路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抚州市大公路53号 王飞 0794-8281078 0794-8288233
抚州赣东大道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大道52号 王飞 0794-8281078 0794-8280798
成都科华北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科华北路153号宏地大厦4层 赵华 028-85249601 028-85241367
天津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90号 张桂玲 022-25989189 022-25989193
哈尔滨西大直街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大直街504号 刘刚 0451-86343303 0451-6300365

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05-006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05年5月31日上午9：30。
2.召开地点：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李炳源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14551.65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71.86%
2.社会公众股股东（不包含持有境外上市流通股的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0人。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200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同意、0股

反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2、2004年度董事会报告。 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同意、0股反

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04年度监事会报告。 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同意、0股反

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4、200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同意、0股

反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5、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提取10%的法定公积金和提取5%的公益金之后，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同意、0股
反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6、 时平生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14551.65万股 （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补选吴革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同意、

0股反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7、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的规定，修改本公
司章程有关条款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2005年4月26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 http：
/ / www.cninfo.com.cn）。
全部修改分项表决均得到14551.65万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同意、0股反

对、0股弃权，本提案获得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连云港四季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方乐。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05-007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05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05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05年 5月 31日
以传真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分别为李炳源先生、刘士君先生、张道立先生、
蒋德席先生、白新华女士、印韡先生、吴建伟女士、吴革先生、葛志良先生、顾雪君先生、赵良兴
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同意萧绍坤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财务总监职务；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张勉先生为
本公司财务总监。

本议案同意11票。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六月一日

附：个人简历
张勉，男，1973年7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本科毕业，曾任中国远大集团公司财务

管理部会计、远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052 股票简称：浙江广厦 编号：临2005-09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变更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的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于2005年5

月31日在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 15人，代表股份172，153，665股，占公司总股份483，633，492股的35.60%；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8人， 非流通股股份168，953，043股， 占股本总额483，633，492股的
34.93%，流通股股东8人，流通股股份3，200，622股，占股本总额483，633，492股的
0.66%。 会议由楼江跃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召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广厦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讨论，以记名投
票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公司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公司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公司2004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公司200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公司200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152，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

票1，4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199，19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 反对票1，430股， 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关于续聘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关于公司2005年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议案；
表决结果：回避表决119，101，981股。 同意53，051，6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回避表决117，560，389股，同意51，392，654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流通股股东
回避表决1，541，592股，同意1，659，03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关于修改《董事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11、关于修改《监事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153，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同意168，953，043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流通股股东同意3，200，622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次股东大会经圣约翰律师事务所史鄞镇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临时提案的提出、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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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00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05年5 月31日上午9：30-11：30
2、召开地点：北京国门路大饭店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受公司董事长王东升先生委托，副董事长江玉崑先生主持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592，783，

5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0.50%。
2、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及代理人21人，代表股份7，011，349 股（其中流通A股39，020股，境内上市

外资股（B股）6，972，329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0.81%。 其中，现场出席股
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14人，代表股份437，420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05%。

3、外资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含委托代理人）股东13人，代表股份6，972，329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94%。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二00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 二00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 二00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04年度集团实现净利润206，012，682元，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204，091，016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分配预案如下：以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04，091，016元为基数，提取10%法定公积金20，409，102元，提取5%法定公益金10，204，551元，
提取25%任意盈余公积金51，022，754元，加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409，165，155元，支付2003年应
付股利9，758，648元，2004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21，861，116元。 以公司2004年12月31
日总股本146379.72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0.20元人民币（含税）”。 B股股东的
股息以港币支付， 汇率折算以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利润分配方案之日起第一个
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准。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内容详见2005年4月28日刊登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说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北京京都专字（2005）第308号）。 本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 关于借款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借款及对

外担保额度：公司向境、内外金融机构借款余额累计不超过 155亿元人民币（含等值折算的外
币）；公司对外抵押、担保余额（含等值折算的外币）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
表净资产的50%。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额度内享有审批权限，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六） 关于二00五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2005年4月28日刊登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 00五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向日本丸红株式会社采购原材料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方股东共585，772，200股回避表决， 有效表决股数 7，011，349股。

“同意”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2、关于向现代液晶显示株式会社采购原材料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3、关于向冠捷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4、关于向冠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或商品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5、关于向现代液晶显示株式会社销售产品或商品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6、关于向北京松下彩色显象管有限公司销售产品或商品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7、关于从冠捷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劳务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011，3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8、关于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接受劳务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方股东共 585，772，200股回避表决， 有效表决股数 7， 011， 349股。

“同意”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9、关于向北京松下彩色显象管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10、关于向北京日伸电子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11、关于向北京日端电子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12、关于向星城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78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011，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72，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13、关于支付北京东电实业开发公司房租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方股东共 585，772，200股回避表决， 有效表决股数 7， 011， 349股。

“同意”6，945，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6%。 反对 0股；弃权 65， 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94%。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45，549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615%；弃权 65， 800股，占出

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9385%；反对 0股。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906，5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563%；弃权 65，800股，占出席会

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9437%；反对 0股。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14、关于支付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担保费的交易事项
（1） 总体表决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方股东共 585， 772， 200股回避表决， 有效表决股数 7， 011， 349股。
“同意” 7， 011， 3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 011， 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 972， 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4）表决结果
该事项表决通过。
（七） 关于暂停实施建设移动装置用彩色显示屏（CSTN）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05年 4月 28日刊登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 783， 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 011， 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 972， 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4）表决结果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八）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增加第三十六条
2、增加第四十一条
3、增加第四十三条
4、增加第五十二条
5、增加第六十九条
6、增加第七十条
7、增加第七十一条
8、增加第八十八条
9、修改第一百条
10、修改第一百零四条
11、增加第一百二十条
12、增加第一百二十一条
13、增加第一百二十二条
14、增加第一百二十三条
15、增加第一百二十四条
16、增加第一百二十五条
17、增加第一百二十六条
18、增加第一百二十七条
19、增加第一百二十八条
20、增加第一百二十九条
21、增加第一百三十条
22、修改第一百三十二条
23、修改第一百七十七条
以上内容详见 2005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 / / www.cninfo.com.cn）刊登的《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说明》。 股东大会该议案修改条款进行逐项审
议，并获得全票同意，表决情况如下：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92， 783， 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2）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 011， 349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3）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 972， 329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 4）表决结果
该议案经逐项审议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项振华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新议案；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公证。
备查文件
1、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00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公证书；
3、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0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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